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5 年4月28日
                                                     府行救字第1150010779號
訴 願 人：OO環保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縣OO鎮OO街00號                              
代 表 人：蔡OO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11月25日投環局稽字第1140030635號函併附裁處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14年11月4日上午11時9分偕同南投分局半山派出所員警於南投市OO段00-0地號稽查訴願人公司所有由司機蔡OO駕駛載運廢棄物車輛（車牌：BTE-xxxx），因駕駛員蔡OO所提供「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之「委託人」及「再利用或處理機構地點」均空白未填寫，原處分機關遂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9條第2款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4款及附表四規定，裁處新台幣6萬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及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2小時。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本案訴願人陳稱，其公司所有車輛於受檢當日係熄火停駛於空地內，仍在產生源內部進行打包或暫時堆放，並未行駛於道路上，尚未構成實際「清運」行為；且原處分機關未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通知訴願人陳述意見逕為裁罰處分，有違憲法公正程序保障原則；又於114年12月11日申請閱覽卷宗，發現稽查工作紀錄表多處疑似事後增刪或修改，且塗改處僅有稽查人員職章，無當事人簽章，自不應遽此有重大瑕疵之稽查工作紀錄表為本案裁處基礎，是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
2、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查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檢查、採樣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情形，並命其提供相關資料；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以供檢查。」、第49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二、清除廢棄物、剩餘土石方者，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是為落實廢棄物清理法之追蹤管理，確保廢棄物從源頭到最終處理的合法性、流向透明化，防止非法棄置或移轉，保障環境安全，主管機關得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檢廢棄物清除機具，而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以供查核，從而有關「廢棄物產生源證明文件」之各項欄位自應詳實填載，俾使主管機關能達查核實效，合先敘明。
3、 卷查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間、地點稽查訴願人公司所屬由司機蔡OO駕駛清運車輛（車號：BTE -xxxx）載運廢棄物（廢棄物代碼D-1801），該車輛當時雖屬停駛狀態，然已著手裝載廢棄物（含廢棉被、廢塑膠袋、廢塑墊、廢保麗龍及廢電線等，如卷附稽查工作照片紀錄所示），是其既受託至廢棄物產生源從事清除工作，自應隨車持有欄位填載詳實可供主管機關查核廢棄物來源與去向之證明文件，與車輛是否行駛於道路無涉，本案原處分機關執行稽查時，訴願人公司所出具「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之「再利用或處理機構地點」空白未填寫，此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現環境部）100年6月21日環署廢字第1000052048號公告之「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文書格式」注意事項第4點「本證明文件各欄位應具體描述或填寫、紀錄，如有未紀錄者視為無效證明文件…」規定應視為無效證明文件，從而原處分機關以其違反違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後段規定，依同法第49條第2款及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6萬元罰鍰及2小時環境講習2小時，洵屬有據。
4、 至訴願人主張本案裁處前未予訴願人陳述意見機會；稽查工作紀錄表多處刪改未經訴願人簽名蓋章認證等，惟查：

（1） 本案原處分機關據以裁處事由乃因清除機具（車號：TE-8503）之「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之『再利用或處理機構』空白未填寫之明確事實，此依行政罰法第42條第6款規定，以裁處所根據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本諸行政效率與公益考量，未予訴願人陳述意見機會逕予處分，程序上並無不法。
（2） 又稽查工作紀錄增刪處未經訴願人確認蓋章，雖有可能成為日後訴訟程序中有關證據能力之爭議，然本案除稽查工作紀錄尚有現場拍攝訴願人車輛裝載廢棄物照片可資佐證，復以本案處分所憑據事實乃「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之『再利用或處理機構地點』空白未填寫，是有關稽查工作記錄增刪處未經訴願人簽名蓋章確認乙事並不影響本案處分之判斷，自無再詳予論究之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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